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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宏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8 年 9 月 7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霄飞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濮阳宏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召开不需要相关部门的批准

或履行必要的程序。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78,900,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濮阳宏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于 2018年 8月 11日任期届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能够依法正

常运作，第二届董事会提名李霄飞、陈志勇、宋建德、周星奎、张洁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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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提名董事均为连选连任，经核查，上述人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

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78,90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濮阳宏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的任职期间于 2018年 8月 11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提名吴国强先生、崔肖雅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候选人，以上

候选人均为连选连任。新任监事将与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经核查，上述人员不存

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78,90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需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追认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 2018 年发生如下偶发性关联交易，因未在事项发生时及时进行审议及披露，现

需进行补充追认： 

2018 年 2 月 6 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原油田支行签订了短期借

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公司以自身不动产及子公司濮阳宏业环保技术研

究院固定资产作为抵押，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关联方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实

际控制人陈志勇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此系公司原 3000 万元银行贷款到期后续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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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按照银行要求由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陈志勇进行担保。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1,90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由于宏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及宏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因此对本

事项需要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 47,000,000 股;由于公司股东香港鸿志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宏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对本事项需要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数 20,000,000 股。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濮阳宏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濮阳宏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11 日  

 


